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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修改的《反垄断法》

主持人:

2022 年 6 月 24 日，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 新 《反垄断法》 将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反垄断法》 自 2008 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改， 主
要完善了哪些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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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证券报 》 报道 ， 继

《反垄断法》 时隔 14 年完成首次
修订后， 市场监管总局 6 月 27 日

就 5 份部门规章和 1 份行政法规
公开征求意见， 以适应反垄断监管

实践新要求， 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可

预见性。

这 5 份部门规章包括 《禁止

垄断协议规定 （征求意见稿 ） 》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稿）》 《禁止滥用知识产

权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征求
意见稿）》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 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
稿）》 《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 （征

求意见稿）》； 1 份行政法规为 《国

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
定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其中， 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
查制度方面， 反垄断执法力量更聚

焦于大案要案， 中小规模并购申报

门槛提高。《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的规定 （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显示，参与集中经营者的全

球合计营业额、 中国境内合计营业
额和单方中国境内营业额由现行的

100 亿元 、20 亿元和 4 亿元人民

币，分别提高到 120 亿元、40 亿元
和 8 亿元人民币，低于此标准的经

营者集中原则上无需申报。

此外按照现行规定， 经营者集

中的申报标准是以交易双方营业额

来计算， 上述意见稿中对此进行了
优化， 明确经营者集中未达到相关

申报标准， 但有一个参与集中的经
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

业额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 且被

收购方 “市值 （或估值） 不低于 8

亿元人民币， 并且上一会计年度在

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占其在全球范围
内的营业额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

的，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

断执法机构申报， 未申报的不得实

施集中。

针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

一重点， 在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稿 ）》 中 ，

进一步明确反垄断相关制度在平台

经济领域的适用规则， 规定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

和算法、 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 为了规制某些

通过招标、 特许经营等方式达成行
政垄断的情况， 新 《反垄断法》 在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 限制竞争 ”

部分新增和完善了多项内容 。 对

此，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

制竞争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稿 ）》

进行同步调整， 并结合执法实践对

限定交易、 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等排
除、 限制竞争行为表现方式予以进

一步细化。

《反垄断法》6个配套文件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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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潘轶： 垄断行为往往涉及各

种类型的垄断协议， 这也是 《反

垄断法 》 所要 “反 ” 的重点之

一。

在这方面， 新 《反垄断法》

首先增加了 “安全港” 的规则，

对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订立垄断

协议， 不包括竞争者之间订立的

横向垄断协议。

如果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低于

法律规定标准和条件的， 法律不

予禁止， 这就是垄断协议的 “避

风港” 规则。

其次是增加规定： 经营者不

得组织其他的经营者来达成垄断

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

协议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也就是

实践中有些经营者不直接参与，

自己不订立垄断协议， 但是组织

别人制定垄断协议， 妨碍公平竞

争。

最后是完善了纵向垄断协议

的认定规则。 对于经营者与交易

相对人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 经

营者能够证明不具有排除、 限制

竞争效果的， 法律也不予禁止。

除此之外， 新 《反垄断法》

还专门加入了第九条， 规定经营

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 技术、

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

法禁止的垄断行为。

同时， 在第二十二条专门针

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强

调， 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 技术

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行为。

完善对“垄断协议”的规制

新《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的经营者来达成垄

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和晓科： 在新 《反垄断法 》

中 ， 对未达到申报标准的集中

案件的申报和调查进行了规

定。

现行 《反垄断法 》 第二十

一条规定 ： “经营者集中达到

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 ， 经

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

机构申报 ， 未申报的不得实施

集中”。

而在 《经营者集中审查暂

行规定 》 （以下简称 《审查规

定》）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的规定 》 （以下简称

《申报标准 》） 等文件对经营者

集中的申报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随着近年来平台经济

的飞速发展 ， 很多平台的营业

额等数据并未达到原 《审查规

定 》 和 《申报标准 》 中规定的

申报标准 ， 但 “经营者集中 ”

的程度已经具有或者可能具有

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

为此 ， 新 《反垄断法 》 在

第二十六条专门指出 ： “经营

者集中未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

报标准 ， 但有证据证明该经营

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 ， 国务院反垄

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

报 。 经营者未依照前两款规定

进行申报的 ， 国务院反垄断执

法机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

此外 ， 现行 《反垄断法 》

规定了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时限，

即 “30+90+60” 的模式。

但在现实中 ， 最长 180 天

的时限在特殊情况下仍然不够。

为此 ， 新 《反垄断法 》 在第三

十二条中引入了 “停表 ” 制

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国

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

中止计算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期

限， 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一 ） 经营者未按照规定

提交文件 、 资料 ， 导致审查工

作无法进行；

（二 ） 出现对经营者集中

审查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 、

新事实 ， 不经核实将导致审查

工作无法进行；

（三 ） 需要对经营者集中

附加的限制性条件进一步评估，

且经营者提出中止请求。

自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情

形消除之日起 ， 审查期限继续

计算 ，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

应当书面通知经营者。

完善对“经营者集中”的规制

新法明确：有证据证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

加大处罚力度，引入公益诉讼

李晓茂： 新 《反垄断法》 对第

七章法律责任部分的修改内容很

多，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幅度提升

了对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 增加了

对违法行为的威慑。

对于垄断协议， 现行 《反垄断

法》 的规定是对已经达成并实施协

议的， 责令停止违法， 没收违法所

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对尚未

实施所达成协议的， 除以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

而新 《反垄断法》 的第五十六

条则对此进行了调整， 已经达成并

实施协议的， 即使上一年没有销售

额 ， 也可以处以五百万元以下罚

款； 尚未实施的， 可以处以三百万

元以下罚款。

对于违法的经营者集中行为， 现

行的反垄断法规定的罚款上限是五十

万元， 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毫无威慑

力。 而新 《反垄断法》 的第五十八条

则规定， 如果违法的集中造成了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 其处罚金额可以达到

上一年度销售额的百分之十； 即使没

有造成排除限制竞争后果， 处罚金额

也可以达到五百万元。

如果 “情节特别严重、 影响特别

恶劣、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还可

进一步处以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惩罚性罚款。

除了对涉案企业进行处罚 ， 新

《反垄断法》 还规定了对相关责任人

的法律责任。

比如第五十六条规定了可以对实

施垄断协议的企业的负责人处以一百

万元以下罚款。 而在第六十七条， 更

是规定了对于违反 《反垄断法》 并构

成犯罪的个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由

于在现实中， 很多企业的决策都是由

个人作出的， 因此毫无疑问， 这种将

责任落实到个人的规定将可以对遏制

垄断行为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新法第六十

条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检察院可以提

起对垄断行为的公益诉讼。

这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之后， 检

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

预防功能 ， 推动源头治理 、 系统治

理， 对于承担一定公共管理职能和重

要社会责任的网络运营者、 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 可以探索以民事公益诉

讼检察建议方式督促其整改， 履行社

会责任。

新 《反垄断法》 对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的修改内容很多，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幅度提升了对垄断行为的处罚

力度， 增加了对违法行为的威慑。


